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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7年 3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 2016年末公司总股本 40,001.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3.00元人民币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2,000.30万元。 

此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森特股份 60309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齐涛 李艳霞 

办公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20号

楼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

北街2号20号楼 

电话 010-67856668 010-67856668 

电子信箱 stock@centerint.com stock@centerin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销售绿色、环保、节能新型建材并提供相关工程设计、生产、

安装和售后等一体化服务，主要承接金属围护系统工程（屋面系统、墙面系统）和声屏障系统工

程，提供从工程咨询、设计、专用材料供应和加工制作到安装施工全过程的工程承包服务。公司

多年来不断加强在技术研发、产品系统集成、深化设计、施工组织、工程运营管理方面的投入，

目前已成长为行业内领先的建筑金属围护系统一体化服务商。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金属复合幕墙板、金属屋墙面单层板（铝镁锰合金板、镀制烤漆板）和

隔吸声屏障板，目前已形成金属围护系统和噪声治理系统两大业务板块，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建

筑、公共建筑及交通工程领域。公司设立初期产品主要以金属围护系统为主，隔声降噪是围护系

统的基本建筑功能之一，所以围护系统本身也包含了建筑声学设计及声环境改善等多项声学技术。

通过对围护系统中隔声降噪技术的抽取，并结合道路及室内噪声治理系统的技术要求，自主研发

了复合隔吸声屏障板、复合隔吸声屏障板的自动化连续生产线、引进吸收了高速铁路声屏障板。

同时，完成了多项应用创新，如：隐柱式声屏障系统和外挂式声屏障系统，这些产品及应用均取

得了国家专利授权。自 2010 年正式进入噪声治理领域以来，销售收入连年增加，目前已成为国内

铁路和市政道路噪声治理领域的主要解决方案提供商。 

(二)经营模式 

建筑金属围护行业经营模式包括工程业务模式和产品销售模式两类。部分综合实力较强的企

业能提供围护系统设计、制造、安装施工一体化服务，直接面向业主或总包单位承揽项目。此外

部分企业定位于围护系统的专业制造商，侧重于围护系统的生产与产品销售，不提供安装施工服

务。 

建筑金属围护工程不同于土建、主体工程，属于专项分包工程，业主在确定项目建设方案后，

通常以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总包和分包单位。常见的发包模式包括总包模式与分开发包模式两种： 

第一种总包模式，如下图所示。由业主确定总包后再委托总包确定围护等专项分包单位，在

该模式下，围护专项分包单位和总包单位签订合同，并与总包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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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包模式流程图 

 

第二种分开发包模式，如下图所示。由于围护等专项分包工程专业性较强，在总包模式下总

包单位通常将该部分工程二次发包，多次发包增加了工程成本且难以保证分包工程质量，因此部

分业主将围护等专业性较强的工程直接发包给专项分包单位，减少工程分包次数，从而形成了分

开发包模式。在该模式下，总包以及主要专项分包单位均由业主直接确定，围护专项分包单位直

接和业主签订合同，并与业主进行结算。 

 

 

 

 

 

 

 

 

分开发包模式流程图 

对围护专项分包单位而言，不同发包模式下合同签订主体以及结算主体存在差异，但业务流

程仍是围绕各个项目展开，行业内企业通常采取项目制的经营模式。 

(三)公司所属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的建筑金属围护系统所处行业为“E 建筑业”中的“E50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细分

为建筑金属围护行业。建筑金属围护系统具有循环利用率高、绿色节能环保、易于造型、抗震性

能好等诸多优点，属于国家大力发展的新型墙体材料。公司的声屏障系统属于环保相关产业中的

噪声污染治理领域。 

1、建筑金属围护行业 

在国外，将金属板材作为屋墙面材料使用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我国大陆地区应用和发展的

时间还不长，但是发展迅猛。从 1980 年最早应用于工业建筑领域，到目前大量应用于民航建筑、

文化建筑、体育建筑、会展建筑等领域，金属围护系统的技术水平日臻成熟，行业发展已步入成

熟期。 

建筑金属围护系统，因其具有强度高、抗震性强、可循环利用、节能环保、易于标准化生产

和装配式施工的优点，属于绿色建筑的典型代表。 “建筑业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十三五期间要

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和钢结构建筑、推广绿色建筑。2016 年初《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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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 30%，

积极稳妥推广钢结构建筑。2016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

指导意见》，推广新型墙材，发展本质安全、节能环保、轻质高强的墙体和屋面材料、外墙保温材

料以及结构与保温装饰一体化外墙板。2017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意见》，再次明确“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大力推广智能和装配式建筑，推动建造方式创新”

这些政策无疑为建筑金属围护行业提供了巨大新的发展机遇和政策支持。 

2、环保相关行业 

声屏障系统属于环保相关行业。在“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指导下，我国环境治理脚

步加快，资金和政策双管齐下，环保产业迎来快速发展期。预计未来十年，环保产业增速有望达

GDP 增速 2 倍以上，“十三五”期间环保行业投资规模有望超过 17 万亿元，未来市场前景可期。 

环保产业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抓手。经过三十多年快速发展，中国经济面临资源和环境的

双重压力，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然难以为继，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环保产业正是支撑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一大重要力量。 

环境问题关系国计民生。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摆在

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

要内容。从新《环保法》实施，到最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正式印发，环境治理脚步明

显加快，各项政策密集出台，环保投资需求大幅增长。 

综上，公司的金属围护系统和声屏障系统虽然分属不同的行业，但是在“十三五”规划中都

属于绿色环保低碳产业的范畴，是国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持续转型升级的产业生

态，培植新动能、新业态的重点发展方向。政策红利的持续推动以及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

决策的牵引，绿色环保低碳产业的发展空间巨大。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2,454,836,173.44 1,555,205,454.00 57.85 1,376,355,241.77 

营业收入 1,696,061,774.99 1,072,155,480.62 58.19 1,378,494,900.1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6,888,611.05 173,193,394.50 19.46 257,667,283.2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196,073,741.12 159,783,973.24 22.71 257,512,659.76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593,893,691.69 968,680,765.52 64.54 792,737,432.0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0,430,552.27 88,594,536.24 -31.79 18,684,881.6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1 0.51 19.61 0.7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1 0.51 19.61 0.7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0.66 19.63 增加1.03个百分

点 

35.2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76,701,441.79 479,998,006.59 386,229,686.18 653,132,64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2,560,099.60 66,209,759.36 51,310,177.09 66,808,57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1,554,613.30 66,924,048.09 40,674,947.53 66,920,132.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8,350,432.20 -41,420,092.97 23,828,284.23 -328,071.1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8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增减 股份 

状态 
数量 

刘爱森   141,689,850.00 35.42 141,689,85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北京士兴盛亚投

资有限公司 

  88,053,900.00 22.01 88,053,9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华永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65,306,250.00 16.33 65,306,25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翁家恩   23,250,000.00 5.81 23,250,0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齐涛   1,200,000.00 0.30 1,200,0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刘德顺   1,200,000.00 0.30 1,200,0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黄亚明   1,200,000.00 0.30 1,200,0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陈伟林   1,200,000.00 0.30 1,200,0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颜坚   1,200,000.00 0.30 1,200,0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蒋海峰   1,200,000.00 0.30 1,200,0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士兴盛亚投资有限公司为刘爱森、李桂茹夫妇二人

控制的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 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9,606.18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62,390.63万元，增幅为 58.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88.86 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增加 3,369.52万元，增幅为 19.46%。总体来说，2016 年公司业绩依托于自身坚持不懈的

整体管控，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均达到较高水平。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北京烨兴钢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烨兴 100   

（2） 森特（北京）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森特建筑 100   

（3） 兰州士兴钢结构有限公司 兰州士兴 100   

（4） 北京华油士兴钢结构有限公司 北京华油 90 10 

（5） 沈阳士兴钢结构有限公司 沈阳士兴 100   

（6） 北京森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森贝环保   100 

（7） 温州森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森特环保 100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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